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关于加快生物制造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属各单位： 

  《广州市关于加快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 年 10 月 28 日 

 

 

广州市关于加快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积极打造生物制造新增长引擎决策部署，积极落

实省委省政府“制造业当家”和市委市政府“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工作要

求，加快我市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抢占生物经济未来战略制高

点，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突出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合成生物、人工智能为主要特色开辟产业

新领域新赛道，着力构建生物制造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生物制

造产业创新高地和高端制造基地。到 2027 年，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初具规模，产业生态

基本形成，初步形成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建设全国规模最大的菌种

库、元件库；培育 10家以上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新引领型企业；建设 2个左

右具有特色和国内领先优势的产业基地。 

 

  二、重点领域 

 

  结合我市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重点发展以下领域： 



 

  （一）生物医药。围绕基因编辑、生物信息学等关键领域，以合成生物学、人工

智能等颠覆性技术赋能传统医药产业，开展基础研究布局、核心技术攻关、关键设备

耗材自主研发，支持前沿创新企业发展，重点推进抗体药物、疫苗药物、核酸药物、

细胞与基因治疗、重组蛋白与多肽产业化进程，着力推进生物创新药、生物类似药、

生物基原料药等规模化发展。（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 

 

  （二）生物材料。鼓励通过设计微生物和酶法高效合成路线，建立生物基化学品

的绿色生物制造新工艺。重点推进可降解塑料、电子材料、功能材料等生物材料的产

品迭代，着力推进日用化学品、助剂、表面活性剂等精细化学品的生物法替代。（牵头

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 

 

  （三）生物食品。利用可再生原料，通过微生物细胞工厂合成食物原料和组分。

重点开发功能油脂、婴幼儿配方食品用乳蛋白、植物蛋白、微生物蛋白、乳清蛋白、

益生菌、香精香料、生物活性肽等高端食品配料，大力发展运动饮料、能量饮料、植

物饮料、含乳饮料、保健啤酒、保健果酒等功能饮料，开展微生物蛋白、人造肉等技

术的源头创新和科技攻关，加大营养保健等功能性成分在猫犬宠物食品产品中的应

用。（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生物健康。开发微生物和酶法高效合成路线，推动高端化妆品原料、再生

医学产品、保健品等产业化和应用推广。（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五）生物农业。围绕生物育种、生物饲料、生物肥料、生物兽药及疫苗、微生

物农药等领域，推动绿色农业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三、主要任务 

 

  （一）组建生物制造（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对标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建设标准，以产业落地为导向，整合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龙头企业等

优势资源，组建广州市生物制造创新中心，实现高端智库、项目孵化、技术输出等核

心功能。积极向上争取国家级创新平台和试点示范。依托广州市合成生物学领域科研

资源、国际化的合作网络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建设合成生物学领域全球领先的开放合



作体系、工程转化体系和产业发展体系，搭建菌种库、元件库等合成生物产业基础设

施，形成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相融合的合成生物学创新生态，开展合成生物领域

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科技局、发展改革委） 

 

  （二）布局生物制造中试平台体系。贯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的《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发挥科研优势单位与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搭建生

物医药、生物材料、生物食品、生物健康、生物农业等领域中试平台和成果转化平

台，推动认定一批生物制造领域概念验证中心，打造一批示范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

科技局、农业农村局） 

 

  （三）夯实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国内规模最大的菌种库、元件库。开展高效酶制

剂和底盘细胞攻关。推动农产品加工用酶、食品酶、医药酶、工业洗涤酶等酶制剂的

创制，鼓励支持应用合成生物学和AI 技术开展天然酶的催化机制研究、催化活性改造

及新功能酶的设计等。鼓励支持底盘细胞及核心功能元件的设计构建，提高非模式工

业微生物菌株、新型无细胞蛋白质合成系统、特定功能微生物组的人工设计和优化能

力。（牵头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农业农村

局） 

 

  （四）加强产业载体建设。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区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条

件，建设生物制造、合成生物产业园，推动优质资源要素向优势区域、高能级平台集

聚。支持黄埔区依托国际生物岛、广州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等核心承载体，打造

广州生物制造创新引领核心区，规划建设 1个生物制造产业园区，重点布局生物医

药、高端化妆品、医美、生物农业、生物食品、生物能源、生物基材料、生物环保等

领域。支持南沙区依托南沙科学城、生物谷、健康谷、珠江创新谷等载体，重点布局

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生物健康、生物农业等领域。（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五）谋划重点产业项目。围绕生物制造和合成生物关键技术领域，在生物医

药、生物食品、生物健康、生物材料、生物农业等领域谋划建设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对于生物医药等项目，推动“研发+制造+应用”全产业链布局；对于大宗化学品、生

物能源等项目，引育企业研发中心、运营总部、结算中心和上市主体。培育一批专注

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高新技

术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局；配合单位：市市场监管

局） 

 

  （六）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深化开放交流协作，吸引境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在

我市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国际先进技术成果转移，提升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积极

开展产业对接活动，推动先进生物技术赋能医药、食品、健康、材料、农业等产业。

支持社会组织通过会议、论坛、展览、刊印等形式整合资源为生物制造、合成生物优

质产品开展宣传推广和需求对接等服务，提升我市生物制造企业、产品的影响力。（牵

头单位：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商务

局、市农业农村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聚焦目标任务，高位统筹谋划生物制造产业，建立市级生

物制造产业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市、区联动和部门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协调解决生

物制造产业发展重大问题，探索制定适合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专项扶持政策。（牵头单

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 

 

  （二）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加大市级相关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技术改

造、技术创新、中试平台、概念验证和产品推广应用。引导市工业发展基金、市属国

企产业投资平台和社会资本加大生物制造、合成生物产业投资，推动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企业上市。（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局；配合单位：市委

金融办、市财政局、国资委） 

 

  （三）加强产业用地保障。市、区两级联动在合适地块规划建设生物制造、合成

生物特色产业园、特色标杆工业园，建立重点企业用地需求清单，优先保障产业集群

重点项目用地指标。（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各区政府；配合单

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加强产业人才保障。加大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引进力度，支持用人单位

用足用好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标准试点政策。组织一批重大项目，遴选和支持

一批领军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牵头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局）组建生物制造专家委员



会，为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发展改革委、科技局，配合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